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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整合后）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书 
云君信矿评字〔2018〕第 031 号 

摘    要 
 

评估机构：云南君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人：宣威市国土资源局。 

评估对象：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整合后）采矿权。 

评估目的：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向宣威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将“宣威市田坝

镇龙家采矿厂采矿权”和“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二厂采矿权”整合为“宣威市田

坝镇龙家采矿厂采矿权”，按国家和云南省有关规定，需对该采矿权整合重组后新

增资源储量涉及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委托人实现上述目

的，提供该采矿权在本评估报告书确定的评估基准日时点客观、公平、合理的出让

收益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18 年 2 月 28 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DCF）。 

评估主要参数：储量核实截止日（2016 年 11 月 30 日）矿区范围内保有

（122b+333）资源量 92.23 万吨，其中：（122b）75.35 万吨，（333）16.88 万吨，

储量核实截止日至评估基准日不考虑动用资源量，评估基准日（2018 年 2 月 28 日）

矿区范围内保有（122b+333）资源量 92.23 万吨；（122b）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 1.0，

（333）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 0.7；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87.17 万吨；采矿回采率为

90%，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为 78.45 万吨；生产规模 5.00 万吨/年，矿石贫化率为 8%；

矿山服务年限 17.05 年，基建期 0.50 年，本次评估计算年限 17.55 年；产品方案

为高岭土原矿；产品销售价格（不含税）为 256.59 元/吨；固定资产投资原值 1430.77 

万元（新增含税）、净值 1311.67 万元；流动资金 436.20 万元；单位生产总成本费

用为 218.10 元/吨，单位生产经营成本费用为 196.76 元/吨；折现率：8.00%。 

评估结论：评估人员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按照采矿权

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认真估算，确定“宣威市

田坝镇龙家采矿厂（整合后）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为 104.77 万元，大写人

民币︰壹佰零肆万柒仟柒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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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整合后）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书 

云君信矿评字〔2018〕第 031 号 

我公司根据国家矿业权出让转让和矿业权评估的有关法律、法规，本着客观、

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采矿权评估方法，对“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

矿厂”进行了价值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

进行了实地调研、市场调查、收集资料和评定估算，对委托评估的“宣威市田坝镇

龙家采矿厂”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公允反映。现将采矿权

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名称：云南君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官渡区吴井路 32 号百富琪商业广场 A-1922、A-1923； 

法定代表人：朱贵高；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115600606777；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11］002 号。 

2．评估委托人和采矿权申请人 

2.1 评估委托人 

本项目的评估委托人为宣威市国土资源局。 

2.2 采矿权申请人 

本次评估的采矿权申请人为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81217290950J； 

住所：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田坝镇龙家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孙熙禹； 

类型：集体所有制； 

注册资本：壹拾陆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0 年 05 月 02 日； 

经营范围：铁矿石、化肥、农机具、家电、大米零售。兼营范围：高岭土。 

3．评估目的 

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向宣威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将“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

厂采矿权”和“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二厂采矿权”整合为“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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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厂采矿权”，按国家和云南省有关规定，需对该采矿权整合重组后新增资源储量

涉及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委托人实现上述目的，提供该采

矿权在本评估报告书确定的评估基准日时点客观、公平、合理的出让收益参考意见。 

4．评估对象和范围 

4.1 评估对象和范围 

本次评估的对象为：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整合后）采矿权，该采矿权由

原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和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二厂整合重组而成。 

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原采矿许可证证号为：C5303002011067120114272；

开采矿种：高岭土；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2.50 万吨/年，矿区面积：0.2984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 2140～1940m；有效期限：伍年 自 201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二厂原采矿许可证证号为：C5303002009077120032442，

开采矿种：高岭土；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1.00 万吨/年，矿区面积：0.0436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 2075～1940m，有限期限：陆年零贰月 2011 年 6 月 22 日至

2017 年 8 月 22 日。 

根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本次评估范围为以下 5 个拐点圈定的矿区范围，

矿区拐点坐标、开采标高、矿区面积如下表：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1980 西安坐标系 
拐点编号 

X Y 

矿 1 2892127.11 35449090.13 

矿 2 2892552.12 35448930.13 

矿 3 2892777.12 35448925.13 

矿 4 2892542.12 35449500.13 

矿 5 2891777.11 35449505.13 

矿区面积 0.3423 平方公里 

开采标高 2140～1940m 

4.2 采矿权历史沿革 

原龙家采矿厂采矿许可证证号为：C5303002011067120114272，矿区由 9 个拐

点圈定，矿区面积 0.2984km2，开采标高 2140～1940m，有效期限：201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原龙家采矿二厂采矿许可证证号为：

C5303002009077120032442，矿区由 5 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 0.0436km2，开采

标高 2075～1940m，有限期限：2011 年 6 月 22 日至 2017 年 8 月 22 日。根据《云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非煤矿山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5〕38 号文件，

矿山申请以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为主体整合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二厂，整合

重组后的矿区由 5 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 0.3423km2，开采标高 2140～19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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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规模为 5.00 万吨/年。截止本次评估基准日，上述拟整合两矿采矿许可证均

已过有效期限。 

4.3 采矿权评估史及价款缴纳情况 

据委托人介绍，整合前的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与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二

厂均不属国家出资探明形成矿产地，不涉及采矿权价款出让事宜。 

截止本次评估基准日，该采矿权未进行过评估。 

5．评估基准日 

本评估项目的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18 年 2 月 28 日。评估报告中的计量和计价

标准，均为该基准日客观有效的标准。 

选取 2018 年 2 月 28 日为本项目的评估基准日，一是该时点距评估委托日未超

过时限；二是考虑该日期距离评估日期较近，便于采矿权申请人准备评估资料，有

利于保证评估结论的有效性。 

6．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包括法律法规依据和经济行为、权属、取价依据等，具体如下： 

6.1 法律法规依据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6 年 8 月 29 日修改颁布）； 

⑵《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 号令）； 

⑶《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国务院 1998 年第 242 号令）； 

⑷《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 号）； 

⑸《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 号）； 

⑹《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⑺《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⑻《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认定办法》； 

⑼ 国土资源部 2008 年第 6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 

⑽《国土资源部 2008 年第 7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

见> 的公告》； 

⑾《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2008 年 8 月中国大

地出版社出版）； 

⑿《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200－2008）；  

⒀《玻璃硅质原料、饰面石材、高岭土、温石棉、硅灰石、滑石、石墨矿产地

质勘查规范》（DZ/T0207-2002）； 

⒁《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6.2 行为、权属和取价依据及引用专业报告 

⑴《矿业权评估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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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营业执照》和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及宣威

市田坝镇龙家采矿二厂原《采矿许可证》； 

⑶《关于<云南省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高岭土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

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宣国土资储备字〔2017〕07 号）； 

⑷《<云南省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高岭土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

书》（曲市矿评储字［2017］26 号）； 

⑸《云南省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高岭土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宣威市田

坝镇龙家采矿厂（2017 年 2 月）； 

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情况表》（曲矿开评字［2017］39 号）及《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书》； 

⑺《云南省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宣威市田坝镇龙家

采矿厂（2017 年 3 月）； 

⑻ 采矿权申请人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7．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7.1 矿区位置和交通 

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高岭土矿，位于宣威市南偏东 112°方向，平距约 53km

处。地理坐标（极值）：东经 104°29′24″～104°29′45″，北纬 26°08′02″～ 26°08′34″

之间。整合后的采矿范围由 5 个拐点界定，矿区面积 0.3423 km2，开采标高为 2140～

1940m。 

矿区公路往西至田坝镇 7.5km，田坝至小鸡街为柏油公路，接宣天高等级公路。

至宣威城区约 79km，交通便利。 

7.2 自然地理与经济 

矿区为构造侵蚀低中山地貌，山脉走向为北东南西向，与区域构造线方向一致，

区内海拔 1940～2145m，地面相对高差 205m，北东最高点 2145m。地势为北东部

较高，南西部较低。 

区内气候属南温带高原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降水集中，干湿明显，年平均气

温 13.8℃，最热月为 7 月，平均气温 25℃；最冷月为 1 月，平均气温 5℃，极端最

高气温 33℃，极端最低气温为-12℃；全年霜期 160 天～180 天，年平均降雨量

1100mm，雨季集中在 6～10 月份，占全年降雨量 70%以上，2～4 月为风季，以西

南风为主。 

区内居民以汉族为主，杂居彝族、回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从事农业生产、耕

地面积少，富余劳动力充足。农业结构较为简单，主要以玉米、水稻、洋芋为主，

次为小麦、荞麦等。经济作物主要是烤烟；畜牧业有一定规模；工业基础薄弱。 

区内高压电网纵横交错，宣威市及乡镇村委会均开通程控电话，同时也是中国

电信和中国联通网络覆盖区，电信通讯较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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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地质工作概况 

⑴1972 年贵州 108 地质队开展了 1:20 万水城幅区域地质调查，1980 年又进行

了 1:20 万区域水文地质调查。 

⑵2009 年 11 月云南省地质工程勘察总公司编制了《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

矿二厂高岭土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09 年 5 月 6 日曲靖市国土资源局以

“曲国土资储备字 [2009]163 号”文备案。评审通过矿区范围内保有控制的经

济基础储量（122b）3.01 万立方米（7.81 万吨）；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

10.85 万立方米（28.21 万吨）；采空消耗资源储量 3.83 万立方米（9.96 万吨）。 

⑶2011 年 7 月云南省有色地质局三一七队编制了《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高

岭土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1 年 9 月 13 日曲靖市国土资源局以“曲国土资储备

字[2011]169 号”文备案，评审通过矿权范围内保有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6.61

万立方米（16.53 万吨）；采空消耗资源储量 1.71 万立方米（4.27 万吨）。 

⑷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技术人员在收集以往资料的基础上，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对矿区进行了 1:2000 比例尺的地质修测图，对矿体进

行了坑道测量，采集了少量高岭土样品，进行分析测试，于 2016 年 12 月下旬完成

矿区范围内的高岭土矿资源量核实报告编制工作。完成实物工作量见下表： 

完成工作量一览表 

序号 工作内容 单位 实际完成工作量 备注 

1 1:2000 地质图修测 km2 0.3423  

2 1:2000 水文地质调查 km2 0.3423  

3 编制资源储量估算剖面图 条 4  

4 采矿巷道调查测量 m/4个 860  

5 采样化验 件 3  

6 收集矿山已有资料 套 2  

经核实，截止2016年11月30日，拟整合矿区范围内累计查明 （111b+122b+333）

108.35 万吨，其中：保有资源储量（122b+333）92.23 万吨，采空消耗资源储量

（111b）16.12 万吨。原龙家采矿厂范围保有资源储量（122b+333）79.68 万吨；采

空资源储量（111b）12.27 万吨。原龙家采矿二厂保有资源储量 12.55 万吨，采空消

耗资源储量（111b）3.85 万吨。 

7.4 矿区地质概况 

7.4.1 矿区地层 

矿区出露的地层由新至老有第四系（Qesl）、二叠系上统宣威组第一段（P2x
1），

现将矿区地层由新至老叙述于下： 

⑴第四系残坡积层（Qesl）： 

由黄色砂、黄土、砾石等组成。主要分布于山坡、冲沟平缓地带。厚 0～5m。 



《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整合后）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书》正文 

云南君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正文 第 6 页 共 21 页 

⑵二叠系上统宣威组第一段（P2x
1） 

岩性为灰、紫灰色泥岩、砂质泥岩夹薄-中层状粉砂岩。底部暗绿色、紫灰色钙

质长石岩屑细砂岩，交错层理。分布于矿区大片地区，厚度出露不全，大于100米。

矿区开采主要高岭土矿层资源赋存于该地层底部，在其底部见一层状的灰色、灰白

色高岭土。呈北西-东走向，矿区长度800m左右，两端逐渐尖灭，平均厚度2m左右，

层位较稳定，与围岩产状基本一致。 

7.4.2 矿区构造 

矿区大地构造位置上是处于杨子准地台（Ⅰ）、滇东台褶带（Ⅰ3），曲靖台褶束（Ⅰ3
4）

宣威凹褶（Ⅰ3
4－3）复向斜次一级褶皱羊场向斜之北东翼。 

⑴褶皱 

矿区是个走向为北西南东向，向南西倾斜的单斜构造。地层倾角为 25°～39°。 

⑵断层 

区内未发现断层构造。 

综合上述：矿区地质构造是一个走向北西—南东，向南西倾斜的单斜构造。地

质构造为简单类型。 

7.5 矿体地质 

7.5.1 矿层特征 

矿区高岭土矿层属二叠系上统宣威组第一段（P2x
1）底部含高岭石泥岩风化残

积矿床。矿体呈层状产出，无夹层，层位稳定，与围岩产状基本一致。总的走向为

北西—南东向，向南西倾斜。 

7.5.2 高岭土矿层及顶底板岩石组合特征 

⑴顶板：高岭土矿层直接顶板为粉砂质泥岩。 

⑵高岭土矿层：为层控型矿体，产状与围岩基本一致：灰色、灰白色高岭土。

厚度平均 2m，为矿区开采主要资源。 

⑶底板：直接底板为泥质粉砂岩及泥岩。  

7.5.3 矿石化学成分及其结构构造 

高岭土矿物成分以高岭石为主，少量云母、褐铁矿、方解石等。核实工作对

高岭土做了含量分析，其含量一般为：SiO2（41.94-44.84%）；Al2O3

（33.13-34.52%）；CaO（0.18-0.95%）；Fe2O3（0.32-1.62%）；MgO（0.32-0.48%）；

TiO2（0.04-0.14%）；K2O（0.02-0.1%）；Na2O（0.04-0.05%）；烧失量 17.44-19.99%。

矿石类型为软质高岭土。 

区内高岭土主要为泥质结构、粉砂质结构，具有条纹状、团块状、柱状构

造。其主要矿物质成分高岭石属于粘土矿物。其化学组成为 Al4[Si4O10]（OH）8，

晶体属于三斜晶系的层状结构硅酸盐矿物。多呈隐晶质、分散粉末状、疏松块状

集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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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岭土是一种以高岭石族粘土矿物为主的粘土和粘土岩。高岭土吸水后易软

化，力学强度低，具有分散性、可塑性、粘结性、烧结性、耐火性、离子交换性

和化学上的稳定性，是化工、陶瓷好材料。根据高岭土矿石工业类型，矿区高岭

土质软、可塑性较强，砂质质量分数<50%，为软质高岭土。 

7.6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7.6.1 矿区水文地质 

矿区山脉走向为北东向，与区域构造方向一致。区内海拔 1940～2145m，地面

相对高度 205m，且均位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之上。 

地表无大的地表水体，只有季节性小冲沟。流量随降雨量变化，年降雨量

1100mm。6～10 月为雨季、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 70%，由此形成的干、雨季差别，

直接决定着地下水的动态变化。2～4 月为风季。 

拟整合矿区范围高岭土开采标高为 2140～1940m，全部高岭土矿层资源储量均

埋藏在当地侵蚀基准面之上。 

矿区出露的地层第四系孔隙含水层（Qesl）和二叠系上统宣威组第一段含水层

（P2x
1）。 

区内无断层，构造简单。 

采场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之上，只有大气降水补给，可以自然排水，另一方面

岩石大多为泥质岩石，富水性弱，大气降水大多成地表径流排泄，故不计算采洞涌

水量。至于采矿证露天采场境界至地形分水岭之间由降雨形成的地面径流（表径），

进入采场的水可以修筑排水沟排水。深部为平硐开采，自然排水干季巷道无矿井水

流出。 

矿区生产及生活用水均取自矿区外围山间小溪，水流量为 1～3.20L/S，据水质

分析：各离子含量均合符 1986 年《生活饮水水质标准》GTB5749-85 试行标准。雨

季溪水变浑，需经过滤和消毒处理。 

综上所述：矿区水文地质勘查类型属以裂隙含水层充水为主的简单类型。 

7.6.2 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构造简单，岩层呈单斜层产出，以不可溶较软岩类为主，断裂构造不发育。

地层倾角为 25°～39°。岩层倾向与地形坡向相同，产状较平缓，厚度＞100m，高岭

土矿层稳定，矿体赋存于浅表部分，地表，且在侵蚀基准面之上，利于浅坑平硐开

采。 

⑴松散岩类工程地质岩组（Qesl） 

第四系主要为残坡积，少量冲洪积堆积物，厚 0～15m，由碎石、砂土及粘土

组成，呈散体结构，力学强度低。 

⑵二叠系上统宣威组第一段粉砂质泥岩层状较软工程地质岩组（P2x
1）  

二叠系上统宣威组第一段为灰、紫灰色泥岩、砂质泥岩夹薄-中层状粉砂岩。节



《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整合后）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书》正文 

云南君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正文 第 8 页 共 21 页 

理发育，抗压强度较低。厚度大于 100m。 

矿区构造简单，无断层，矿区工程地质条件属于层状岩类为主的中等类型。 

7.6.3 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大部分岩石裸露，目前未见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发生。 

矿区位于小江断裂东侧，且远离小江活动断裂。据宣威地震办公室记载，矿区

地震频繁，但以Ⅳ级以下小地震为主。自公元 886 年~1982 年，在长达 1096 年间历

史上未发生过大破坏性地震。据历史记载矿区地震强度为小于Ⅳ级地震带，对矿区

建设无破坏性影响。 

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宣威市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未

来建筑物应按此烈度设防。 

矿区为向源侵蚀地貌：区内广泛分布宣威组（P2x）粉砂质泥岩地层，地形山高

坡陡，岩石物理力学性质较差，在采矿和运输过程中要引起重视。 

综上所述：矿区地质环境质量中等。 

7.6.4 开采技术条件小结 

该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属于以工程地质、环境地质问题为主的复合类型。即Ⅱ-4

型。 

7.7 矿区现状及开发概况 

2018 年 3 月 14 日，项目组评估人员范俊在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负责人孙

熙禹陪同下，对拟评估的矿区进行了尽职调查。矿区有简易公路至田坝镇，交通较

为便利，矿山采用地下开采，平硐开拓，崩落法采矿，由于建设尚未到位，两矿实

际生产能力合计约为 1.3～1.4 万吨/年，未达到证载生产规模，矿山属小规模纳税人，

采出原矿直接对外销售。 

8．评估实施过程 

⑴ 2018 年 3 月 5 日，委托人与本公司进行接触，介绍了拟整合“宣威市田坝

镇龙家采矿厂”的有关情况，双方初步达成评估委托意向。 

⑵ 2018 年 3 月 12 日，委托人向我公司出具矿业权评估委托书。 

⑶ 2018 年 3 月 13 日至 2018 年 3 月 18 日，评估人员对拟整合的采矿权进行了

尽职调查，收集资料，整理、分析、归纳资料，确定评估方案，选取评估参数，对

“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 

⑷ 2018 年 3 月 25 日，形成报告初稿并进行公司内部复核。 

⑸ 2018 年 3 月 28 日，评估报告经局部修改、整理、印制，形成评估报告文本。 

9．评估方法 

2017 年 2 月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编制提交了《云南省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

矿厂高岭土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该报告经曲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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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土地矿业权评估事务所评审后于 2017 年 3 月 6 日出具评审意见书，2017 年 3 月

14 日宣威市国土资源局以（宣国土资储备字〔2017〕07 号）对该报告进行了备案；

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 2017 年 3 月编制提交了《云南省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

厂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2017 年 3 月 31 日曲靖市土

地矿业权评估事务所组织专家进行了审查并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出具了《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书》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情况表》（曲矿开评字

［2017］39 号）。根据《储量核实报告》、《开发利用方案》及采矿权申请人提供的

相关资料，本评估项目具备相关的地质、经济评价资料，矿山未来的收益可以预测，

满足收益途径的使用条件。 

矿业权评估中的折现现金流量法，是将矿业权所对应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作

为现金流量系统，将评估计算年限内各年的净现金流量，以与净现金流量口径相匹

配的折现率，折现到评估基准日的现值之和，作为矿业权评估价值。 

其计算公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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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 ——矿业权评估价值； 

CI ——年现金流入量； 

CO ——年现金流出量； 

i ——折现率； 

t ——年序号； 

n ——评估计算年限。 

10．评估指标与参数 

10.1 评估所依据和引用资料评述 

10.1.1 储量估算资料评述 

2017年2月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编制提交了《储量核实报告》，该报告经

曲靖市土地矿业权评估事务所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并出具了评审意见书，2017年3月

14日宣威市国土资源局下发了《关于<云南省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高岭土矿资

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宣国土资储备字〔2017〕07号），

截止2016年11月30日，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整合矿区范围内累计查明

（111b+122b+333）类高岭土矿资源储量108.35万吨；保有（122b+333）类高岭土

矿资源储量92.23万吨，开采消耗高岭土矿资源储量16.12万吨。 

评估人员参照《玻璃硅质原料、饰面石材、高岭土、温石棉、硅灰石、滑石、

石墨矿产地质勘查规范》（DZ/T0207-2002）和《固体矿产资源 /储量分类》

（GB/T17766-1999）对《储量核实报告》进行了对比分析。《储量核实报告》提交

云南君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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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在采矿权申请人申请整合的矿区范围内；且报告中采用的工业

指标符合规范要求，选用的资源储量估算方法正确，矿体圈定和块段划分合理，各

项参数选择合适，资源储量类别划分恰当，资源储量估算结果可靠。《储量核实报

告》符合有关规范要求且通过了相关部门的评审备案，可作为评估参考依据。 

10.1.2 开发利用方案评述 

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于 2017 年 3 月编制提交了《开发利用方案》，2017 年

3 月 31 日曲靖市土地矿业权评估事务所组织专家进行了审查并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

出具了《评审意见书》。该《开发利用方案》编制所依据资料符合规范，设计生产

指标参数合理。《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利用的资源储量为 92.23 万吨。设计采出矿

石量 71.48 万吨。设计生产规模为 5.00 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约为 14.2 年，产品

方案为高岭土原矿。矿山采用地下开采，平硐开拓，机械抽出式通风。采矿方法为

崩落法，采矿损失率 10%，矿石贫化率 8%，但未对矿山未来建成所需投资及生产

经济效益进行分析。 

经评估人员分析，《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生产技术指标较为合理，可直接用

作本次评估参考。 

10.1.3 矿山提供相关资料 

本次评估采矿权申请人提供了《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生产情况说明》（以

下简称《生产情况说明》）、《固定资产投资估算表》、《生产规模及经济技术指标

表》、《采矿成本费用表》、《相关税费证明》等相关资料，经评估人员分析，上述资

料基本反应了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采矿许可证的取得、矿山生产建设投资现

状、产品的销售价格和生产成本等情况，可作为本次评估的参考依据。 

10.2 保有资源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10.2.1 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储量核实报告》提交矿区范围内（截止 2016 年 11 月 30 日）保有（122b+333）

资源量 92.23 万吨，其中：（122b）75.35 万吨，（333）16.88 万吨。 

本次评估目的为处置 2017 年储量核实新增资源量的采矿权出让收益，经征询

委托人，本次评估不考虑矿山储量估算基准日 2016 年 11 月 30 日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2 月 28 日动用资源储量，直接以储量核实报告提交保有资源量进行评估计算，

则《储量核实报告》提交保有资源量即为本次评估基准日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量

（92.23 万吨）。 

10.2.2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的设计，（122b）类基础储量地质利用系数取 0.8，（333）

类资源量地质利用系数取 0.7。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相关规定，（122b）类

基础储量可信度系数取 1.0，据此本次评估确定（122b）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 1.0，

（333）类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参照《开发利用方案》取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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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保有资源量×可信度系数 

＝75.35 ×1.0+16.88 ×0.7 

＝87.17 （万吨） 

本次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 87.17 万吨。 

10.3 开采方案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平硐开拓，机械抽出式通风，

采矿方法为崩落法。本次评估确定矿山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平硐开拓，机械抽出

式通风方式相结合，采矿方法为崩落法。 

10.4 产品方案 

依据采矿权申请人提供的《开发利用方案》，产品方案为高岭土原矿，本次评

估确定产品方案为高岭土原矿。 

10.5 开采技术指标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采矿回采率为 90%，矿石贫化率为 8%。本次评估采矿

回采率取 90%，矿石贫化率取 8%。 

10.6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评估利用可采储量是指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扣

除各种损失后可采出的储量。《开发利用方案》无设计损失量，本次评估暂不考虑

设计损失量。则本次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为：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87.17 －0）×90% 

                  ＝78.45 （万吨） 

即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为 78.45 万吨。 

10.7 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评估计算年限 

10.7.1 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 

根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和《开发利用方案》，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拟

变更生产规模为 5.00 万吨/年，本次评估矿山生产规模根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

及《开发利用方案》确定为 5.00 万吨/年。 

非金属矿山合理服务年限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T—— 合理的矿山服务年限； 

Q—— 可采储量，78.45 万吨； 

ρ—— 矿石贫化率，8%； 

云南君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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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矿山生产能力，5.00 万吨/年。 

T＝78.45 ÷[5.00 ×（1－8%）]＝17.05 （年） 

则，矿山服务年限为 17.05 年。 

10.7.2 评估计算年限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矿山服务年限超过 30 年的，

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按 30 年计算。本次评估计算的矿山服务年限仅为 17.05 年，故

评估用出让年限根据上述规定及评估计算确定为 17.05 年。 

《开发利用方案》中未考虑整合后的建设期，根据《生产情况说明》，矿山未

来改扩建预计扩建期为 6 个月，评估人员分析后认为，若合理安排施工，上述改扩

建期基本合理，故本次评估确定建设期为 6 个月（0.5 年），则本次评估计算年限为

17.55 年，其中：建设期从 2018 年 3 月～2018 年 8 月，生产期从 2018 年 9 月至 2035

年 9 月。 

10.8 产品价格及销售收入 

10.8.1 产品产量 

本次评估的原矿生产规模为 5.00 万吨/年，据此本次评估确定年产品产量为 5.00

万吨/年。 

10.8.2 产品价格及销售收入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有关规定，采用收益途径进行矿业权评估时，

一般选取评估基准日前三个年度的平均销售价格作为评估依据，对于服务年限短的

小型矿山，可以采用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同时，

在确定矿产品价格时，应有充分的历史价格信息资料，并分析未来变动趋势，确定

与产品方案口径相一致的、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内的矿产品市场价格。确定的矿产

品市场价格一般应是实际的，或潜在的销售市场范围市场价格。市场范围包括地域

范围和客户范围。 

矿山生产规模和储量规模均为小型，因对外销售未开具发票，故本次评估时采

矿权申请人未提供销售发票、合同等矿产品价格资料。根据采矿权申请人提供的《生

产规模及经济技术指标表》，2015 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1~2 月矿山高岭

土矿不含税价分别为 248.00 元/吨、 257.28 元/吨、 262.14 元/吨、 262.14 元/

吨，三年加权平均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256.59 元/吨［（ 248.00 ×10+ 257.28 ×12+ 

262.14 ×12+ 262.14 ×2）÷36］，与评估人员了解的曲靖地区类似品质高岭土矿平

均销售价格水平基本相当。 

综上，鉴于矿山生产规模和储量规模均为小型，采矿权申请人提供的价格基本

可靠，本次评估按采矿权申请人提供的价格资料确定高岭土原矿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256.59 元/吨。 

则正常年限年份销售收入＝5.00 ×256.59 ＝1282.9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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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固定资产投资、更新改造资金的确定 

10.9.1 固定资产投资的确定 

⑴矿山原有固定资产投资 

根据采矿权申请人提供的《固定资产投资估算表》，截止 2018 年 2 月 28 日，

矿山已有固定资产原值约为 455.00 万元、净值约为 335.90 万元，其中：井巷工程

原值 126.00 万元、净值 100.80 万元；房屋建筑物原值 48.00 万元、净值 38.40 万

元；机器设备原值 281.00 万元、净值 196.70 万元。 

据评估人员现场调查，矿山现有固定资产与采矿权申请人提供的《固定资产投

资估算表》基本相符，本次评估基准日固定资产按采矿权申请人提供的《固定资产

投资估算表》取值。 

⑵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开发利用方案》未对矿山改扩建所需投资进行分析，本次评估根据宣威市田

坝镇龙家采矿厂提交的《固定资产投资估算表》，以现有固定资产投资及已有生产

规模采用生产规模指数法将现有矿山固定资产投资额调整为评估用矿山固定资产

投资额。 

  210101 /   nSSII  

式中：I1 ——评估对象矿山固定资产投资； 

I0 ——参照矿山固定资产投资额； 

S1 ——评估对象矿山生产能力； 

S0 ——参照矿山生产能力； 

n ——生产能力指数； 

η1 ——评估对象矿山相对参照矿山时间差异调整系数； 

η2 ——评估对象矿山相对参照矿山地域差异调整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生产规模指数法中生产能力指数（n）

的取值范围为 0～1，通常，评估对象的生产能力与参照矿山的生产能力相差不大，

比值在 0.5～2 之间时，则指数 n 的取值近似为 1；若参照矿山的生产能力与评估对

象的生产能力相差不大于 50 倍，且评估对象的生产能力扩大是靠增大设备规模来

达到时，n 的取值约在 0.6～0.7 之间；若是靠增加相同规格设备的数量来达到时，n

的取值约在 0.8～0.9 之间。 

矿山采用地下开采，根据《生产规模及经济技术指标表》，近三年两矿实际生

产规模合计在 1.35～1.42 万吨（包括龙家采矿厂、龙家采矿二厂），取整平均约为

1.4 万吨/年。故本次评估生产能力指数取 0.9，不考虑时间差异调整和地域差异调整

（即时间差异调整系数和地域差异调整系数均取 1）， 

年产 5.00 万吨原矿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原值 

＝455.00 ×（5.00 ÷1.40）^0.9×1×1 

云南君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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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77 （万元） 

年产 5.00万吨原矿所需的固定资产原值为 1430.77 万元，其中：井巷工程 396.21 

万元，房屋建筑物 150.94 万元，机器设备为 883.62 万元。 

扣减评估基准日已有固定资产投资后，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为 975.77 万元，其

中：井巷工程 270.21 万元（含增值税进项税 26.78 万元），房屋建筑物 102.94 万

元（含增值税进项税 10.20 万元），机器设备为 602.62 万元（含增值税进项税 87.56 

万元）。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在建设期均匀投入。 

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详见附表四。 

10.9.2 更新改造资金的确定 

本次评估中房屋建筑物折旧年限取值 30 年，机器设备折旧年限取值 11 年。矿

山服务年限小于房屋建筑物尚可折旧年限，不需要进行更新改造。机器设备折旧年

限均小于矿山服务年限，原有机器设备需于 2026 年投入更新改造资金 328.77 万元

（含增值税进项税 47.77 万元），新增机器设备需于 2029 年投入更新改造资金

328.77 万元（含增值税进项税 87.56 万元）。 

10.9.3 固定资产残（余）值的回收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本项目评

估固定资产残值率按 5%计算（按原值计算），余值即为评估计算期末固定资产净值。

本次评估确定残值率为 5%，房屋建筑物在评估计算期末回收余值 54.94 万元。原

有机器设备在 2026 年回收残余值 14.05 万元，评估计算期末回收余值 48.87 万元，

新增机器设备在 2029 年回收残余值 25.75 万元，评估计算期末回收余值 244.14 万

元。评估计算期内合计回收余值 387.75 万元。 

10.10 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是指为维持生产所占用的全部周转资金。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

则》，本次评估采用扩大指标估算法估算流动资金。 

非金属矿流动资金估算参考指标为：按销售收入的 30%～40%估算流动资金，

本次评估按 34%估算，则流动资金为： 

流动资金额＝销售收入（不含税）×销售收入资金率 

＝1282.95 ×34% 

＝436.20 （万元） 

10.11 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 

《开发利用方案》中未对矿山整合后的开采进行经济效益分析，本次评估采矿

权申请人提供了矿山近三年（2016 年~2018 年 2 月）的原矿生产成本数据——《采

矿成本费用表》，根据《采矿成本费用表》，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1-2 月单

位原矿生产成本分别为 213.30 元/吨、216.70 元/吨、233.90 元/吨，评估人员分析

后认为，2018 年 1-2 月尚不是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由于受春节停产等因素影响，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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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平均成本相对偏高，2016 年与 2017 年吨原矿生产成本基本相当，同时与

当地地下开采的类似矿山生产成本水平相近，本次评估的产品生产成本参照 2017

年原矿生产成本确定，部分成本结合《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规定重新进行估算

确定。 

经营成本采用总成本费用扣除折旧费、折旧性质的维简费、财务费用确定。 

各项成本费用确定过程如下： 

10.11.1 原材料及辅料 

根据《采矿成本费用表》，2017 年单位原矿外购原材料及辅料（含税）为 769640.00 

元/吨，本次评估单位外购原材料及辅料（不含税）为 46.32 元/吨（54.20 ÷1.17）。

则： 

正常生产年份原材料及辅料＝年原矿产量×单位原材料及辅料 

      ＝5.00×46.32 ＝231.60 （万元） 

10.11.2 外购燃料及动力 

根据《采矿成本费用表》，2017 年单位原矿外购燃料及动力（含税）为 19.80 元

/吨，本次评估单位外购燃料及动力（不含税）为 16.92 元/吨（19.80 ÷1.17）。则： 

正常生产年份外购燃料及动力＝年原矿产量×单位外购燃料及动力 

    ＝5.00 ×16.92 ＝84.60 （万元） 

10.11.3 工资及福利 

根据《采矿成本费用表》，2017 年单位工人工资及福利为 82.00 元/吨、单位车

间管理人员工资及福利为 8.20 元/吨、单位管理人员工资及福利为 170400.00 元/

吨，合计单位工资及福利费为 102.20 元/吨，本次评估单位工资及福利合计取 102.20 

元/吨。则： 

正常生产年份工资及福利＝年原矿产量×单位工资及福利 

＝5.00 ×102.20 ＝511.00 （万元） 

10.11.4 折旧费 

本次评估确定房屋建筑物折旧年限为 30 年、残值率为 5%，设备折旧年限平均

按 11 年、残值率为 5%。经测算，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合计为 73.24 万元，单位折

旧费为 14.65 元/吨。 

10.11.5 安全生产费用 

按照财企[2012]16 号文件第六条规定，地下开采的非金属矿山，单位原矿安全

费用为 4.00 元/吨，本次评估单位安全生产费用取 4.00 元/吨，则年安全费用为 20.00  

万元。 

10.11.6 维简费 

依据国家建材局、财政部 1991 年 2 月 20 日建材经财发（1991）80 号《关于

提高部分重点非金属矿企业维简费提取标准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地下开采的高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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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矿矿山维简费原矿取 2.00~3.00 元/吨，其中折旧性质的维简费与更新性质的维简

费按《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和《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分别

计算。 

本次评估整合后矿山井巷工程投资额为 344.23 万元（不含税），则本次评估折

旧性质的维简费为 4.04 元/吨（344.23 ÷85.27 ），大于相关计提标准，本次评估不

再考虑更新性质的维简费。 

10.11.7 土地租用费 

根据采矿权申请人提供的《生产情况说明》，矿山每年支付给当地村民和村委

会的土地租赁费总额为 3.00 万元，一年一付，本次评估确定年土地租用费为 3.00 万

元，单位原矿土地租用费金额为 0.60 元/吨（3.00 ÷5.00）。 

10.11.8 修理费用 

根据《采矿成本费用表》，修理费用为 1.90 元/吨，本次评估按机器设备不含税

原值的 2.5%重新估算单位修理费用为 3.40 元/吨（796.06 ×2.5%÷1.17÷5.00），年修

理费用为 17.00 万元（5.00 ×3.40 ）。 

10.11.9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费用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费用参照《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管理暂行办

法》（云政发〔2006〕102 号）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计算方法估算：  

保证金年收取总额＝单位面积交存标准×登记面积×影响系数。 

本评估项目取单位面积交存标准为 0.45 元/平方米•年，影响系数取 1.50，矿区面

积 为 0.3423 平 方 千 米 ， 则 年 应 交 存 总 额 为 23.10 万 元 （ 0.45 ×1.50 

×0.3423×1000000÷10000）。本次评估视每年缴纳的保证金为当期发生的地质环境

恢复治理费用，则每吨矿产品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费用为 4.62 元（23.10 ÷5.00）。 

10.11.10 其他费用 

本次评估的其他费用包括《采矿成本费用表》中的其他制造费用、其他管理费

用。根据《采矿成本费用表》，2017 年单位其他制造费用为 7.70 元/吨，其他管理

费用为 8.20 元/吨，合计 15.90 元/吨（7.70 ＋8.20 ），则本次评估其他费用合计

取 15.90 元/吨，年其他费用为 79.50 万元（5.00 ×15.90 ）。 

10.11.11 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按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采矿权评估规定计算。 

本矿所需流动资金为 436.20 万元，设定资金来源 70%为贷款，按现行一年期

贷款利率 4.35%计算，则单位流动资金贷款利息为： 

单位流动资金贷款利息＝436.20 ×70%×4.35%÷5.00＝2.66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财务费用＝年原矿产量×单位财务费用 

＝5.00 ×2.66 ＝13.28 （万元） 

10.11.12 销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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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采矿成本费用表》，2017 年单位销售费用为 2.80 元/吨，本次评估销售

费用取 2.80 元/吨，年销售费用为 14.00 万元（5.00 ×2.80 ）。 

10.11.13 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 

综上所述，则正常生产年份总成本费用为： 

正常生产年份总成本费用 

＝原材料及辅料＋外购燃料及动力＋工资及福利＋折旧费＋安全生产费用＋

维简费＋土地租用费＋修理费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费用＋其他费用＋财务费用

＋销售费用 

＝231.60 ＋84.60 ＋511.00 ＋73.24 ＋20.00 ＋20.18 ＋3.00 ＋17.00 ＋23.10 

＋79.50 ＋13.28 ＋14.00   

＝1,090.51 （万元） 

折合单位总成本费用为 218.10 元/吨（1,090.51 ÷5.00 ）。 

正常生产年份经营成本 

＝总成本费用－折旧费－折旧性质的维简费－财务费用 

＝1,090.51 －73.24 －20.18 －13.28   

＝983.80 （万元） 

折合单位经营成本为 196.76 元/吨（983.80 ÷5.00）。 

10.12 税金及附加 

税金及附加估算情况详见附表八。 

本项目的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和教育费附加以应交增值税为税基。根据国发[1985]19 号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按采矿权申请人提供的《相关税费证明》确定城市维护建

设税率为 1%；教育费附加按照国务院令[1990]第 60号和国务院令[2005]第 448号计算；

地方教育附加根据矿产资源所在地区关于地方教育附加征收的方式和税率计算。根据

国发明电[1994]2 号文件《关于教育费征收问题的紧急通知》，确定教育费附加率为

3%，根据《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0]98 号）相关规

定，地方教育费附加率为 2 %。 

10.12.1 增值税 

应交增值税为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依据 2008 年 11 月 10 日修订颁布、200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确定销项税率为 17%，以销售收

入为税基；进项税率为 17%、11%，以外购材料费、动力费、修理费用和不含税固定

资产投资额为税基。 

正常生产年份计算如下： 

年增值税销项税额＝销售收入×增值税税率 

＝1282.9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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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10 （万元） 

年增值税进项税额＝（年原材料及辅料＋年外购燃料及动力＋年修理费用）×

进项税率 

＝（231.60 ＋84.60 ＋17.00 ）×17% 

＝56.64 （万元） 

年应交增值税额＝年销项税额－年进项税额 

＝218.10 －56.64    

＝161.46 （万元） 

（详见附表八） 

10.12.2 城市维护建设税 

正常生产年份计算如下： 

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应交增值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率（1%的税率） 

＝161.46 ×1%＝1.61 （万元） 

10.12.3 教育费附加 

正常生产年份计算如下： 

年教育费附加＝年应交增值税额×教育费附加率（3%的税率） 

＝161.46 ×3%＝4.84 （万元） 

10.12.4 地方教育附加 

年地方教育附加＝年应交增值税额×地方教育附加率（2%的税率） 

＝161.46 ×2%＝3.23 （万元） 

10.12.5 资源税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

实施方案的通知》（云财税〔2016〕46 号）的规定，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高岭土

矿资源税按销售收入的 4%从价计征，则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0 年为例）资源税： 

年资源税＝年原矿销售收入×资源税税率 

＝1282.95 ×4%＝51.32 （万元） 

10.12.6 税金及附加 

正常生产年份计算如下： 

税金及附加合计＝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资源税 

＝1.61 ＋4.84 ＋3.23 ＋51.32 ＝61.01 （万元） 

10.12.7 企业所得税 

依据 2007 年 3 月 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公布、自 2008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率为 25%。 

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0 年为例）具体计算如下： 

正常生产年份利润总额＝年销售收入－年总成本费用－年税金及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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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95 －1090.51 －61.01   

＝131.44 （万元） 

正常生产年份企业所得税＝年利润总额×所得税税率 

＝131.44 ×25%＝32.86 （万元） 

10.13 折现率 

本次评估目的为国土部门整合重组延续变更登记采矿权，适用《矿业权出让收

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折现率要求按国土资源部的相关规定直接选取。在评估

基准日时点，国土资源部公布并实行的关于矿业权评估折现率的规定是国土资源部

2006 年第 18 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按照

该文件规定“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8%”，本评估项目为采矿权评估，故折现率取 8%。 

11．评估假设 

本评估报告所称评估价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假设而

提出的公允价值意见： 

⑴以产销均衡原则及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原则确定评估用技术经济参数； 

⑵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遵循的有关社会、

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开发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⑶以设定的资源储量、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及开发技术水平以及市

场供需水平为基准且持续经营； 

⑷在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关产品价格、成本费用、税率及利率等因素在正常范

围内变动； 

⑸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12．评估结论 

本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及市场情况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

估程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宣威市田坝镇龙

家采矿厂”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为 104.77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佰零肆万柒仟柒

佰元整。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单一矿种增加资源储量的，

新增资源储量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结果÷评估结论对应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增加的资源储量。根据《储量核实报告》及其评审意见书，整合重组后的云南省宣

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采矿权累计查明资源储量比原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采

矿权、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二厂采矿权合计查明资源储量增加了 41.56 万吨（17.65

万立方米），则按上述公式计算的整合重组后云南省宣威市田坝镇龙家采矿厂新增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41.56 万吨应处置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为 47.21 万元（104.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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